
 

 

五月傳媒記事簿 

 

「六四」廿五周年傳媒推紀念特輯  

香港新聞自由得分十年最低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香港社會每年都堅持舉行紀念「六四」活

動，藉集體回憶對抗強權的鬥爭，令下一代能夠繼續了解「六四」民主運動。雖

然有點循例，但「六四」已成為本地新聞自由的一個圖騰，今年有媒體更是每天

將廿五年前同一日子發生的事情作中港對照，除了讓市民重溫當年的激情以外，

亦對比當年一些聲援學運的名人在態度上的轉化，看到人性的醜陋。

 

 

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美國人權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

表最新全球新聞自由排名，香港在一九七個地區中排名七四，較去年下跌三位，

得分是過去十年來最低，落後於日本、台灣、南韓和東帝汶，繼續被列為「局部

自由」的地區。中國則排名第一百八十三位；報告指，本港針對記者、出版人及

發行商的暴力襲擊增加、傳媒自我審查以及來自北京的政治經濟壓力，令排名下

降。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表示，尤幸巿民開始關注新聞自由，未來會進一步深化

新聞教育，力推資訊自由法，並即將成立監察媒體自我審查委員會，希望傳媒機

構不要「自我閹割」。 

 

與此同時，再有消息傳出特首梁振英疑打壓傳媒，繼銀行界傳被特首「下令」

禁止在某支持民主的報紙登廣告外，其他界別也受影響。據報特首近期曾親自或



透過親信，向商界及旅遊界明示或暗示，不應在這報紙賣廣告，商界因此感到壓

力。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這是赤裸干預新聞自由的做法。但行政長官辦公室否認此

事。 

 

 

App   

小米盒子侵權影響收費電視 

 

花了四億元重奪今屆巴西世界盃獨家轉播權後，五月底又再宣布已奪得

清播放共四百小時奧運直播

及每日精華，卻沒透露購買轉

播權價格。而為了增加世界盃

的經濟效益，除了在旗下網絡

電視播放外，無 亦宣布與電

訊盈科合作，在 now TV 及

PCCW mobile 提供全部六十

四場比賽，並推收費手機應用

程式，惟製作成本卻令營運開

支上升，令無 短期盈利構成

壓力，但卻有助提升其形象，

對公司長遠發展有利。 

 

如潮，觀眾批評該劇粗製濫造、特技差勁等。

星星的你》，安排在收費台播放。而國內流行的多款網絡機頂盒近期亦流入香港，

可以收看未經授權的節目， 的收費電視的商業模式有影響，該公司坦誠機

頂盒對其英國、澳洲及美國等海外業務影響很大，故在歐洲地區推出「TVB 

anywhere」應付，亦不排除未來將在香港推出。 

 

另一方面，

萬元，較前年增加百分之四，純利再創新高，錄得十七億三千八百萬元，按年多

賺六百萬元，增加百分之零點三。 

 

此外， 月的「電視牌照風雲」，比較三間免費牌

照申請者的財力及收視率，指出港視最弱，內容被指偏頗而獲逾 2.7 萬宗投訴。

通訊局月底公布裁決，並列出節目對港視不公、隱瞞事實、誤導觀眾及報錯日期

五

決，將向特首及行會上訴。 

 



 

香港電視新招用王牌劇集谷網購  

港視流動電視服務司法覆核獲准 

 

不獲發免費電視牌後，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積極為集團找新出路。五月底再

度宣傳早前公布的網上購物平台，更稱會投資一億至二億元發展，希望將平台打

造成「網上又一城」。這個網上購物平台目標是為了賺錢，更有可能透過「先購

物、後看劇」的模式吸引消費者。估計開業時有超過一百個大型品牌進駐，預料

今年底會開店。港視亦提出用王牌劇集谷網購，顧客累積金幣可換取收看集數的

 

 

此外，港視亦在五月下旬公布高等法院已批准該公司就通訊辦的決定提出司

法覆核。根據通訊辦的決定，如果香港電視建議的流動電視服務採用 DTMB 傳

送制式，將無權開展其業務，除非其先行取得根據《廣播條例》所簽發的本地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港視將於五月廿日

後的十四天內，向通訊辦發出司法覆

核的原訴傳票。 

 

政府雖然向電訊盈科及有線寬頻

批出免費電視牌超過半年，惟兩間公

司仍未取得牌照。電訊盈科主席李澤

楷日前表示，與政府就牌照的條款已

經進入最後商議階段，其免費電視台

獲得正式牌照後十二個月內應可提供服務，目前正與政府討論使用大氣電波頻譜，

指如沒有大氣電波，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意義不大，因為現時全港光纖入屋的覆

蓋率僅為百份之八十，而取得大氣電波頻譜後， 則可將覆蓋率提升至百份之百。 

 

 

《香港晨報》逾百員工停薪留職  

港台工會與處長就《守則》爭議 

 

去年底籌組出版的《香港晨報》，由數名資深傳媒人當搞手，《晨報》早前已

傳出拖欠薪金的情況，發言人指因為主要股東退股，而約一百二十位已上班員工

五月中收到公司通知，即日起至五月底須停薪留職，能否於六月復工則視乎該報

是否找到新股東。不過，這種安排涉及單方面改動僱傭合約，亦沒有給予不接受

安排的員工遣散費，可能違反勞工法例。有傳部分員工更是簽訂兩年「死約」，

資方應無法單方面解約，未知如何安排這批長約員工？ 

 

香港電台 2010 年成立工作小組檢討《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的內容，小組去

年向管理層建議加入「促進言論自由、民主社會、公民參與、關愛社區」字眼。



由廣播處長鄧忍光為首的管理層在四月份策略小組會議中要求刪除有關段落，指

這些並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公共廣播的定義，《守則》只是日常操作層面手冊，

不宜寫入有關價值。管理層最終一致同意刪去促進言論自由等字眼。 對此，香

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蔡玉玲批評，管理層決策過程粗暴，又指緊跟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是太僵化。其後，工會於五月初「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頒獎禮發起藍絲帶行動，而多名港台管理層包括廣播處長、副廣播處長等均拒接

象徵新聞自由的藍絲帶。 

 

資深名報人、原《新晚報》總編輯、《大公

報》副總編輯羅孚於五月二日凌晨逝世，終年九

十三歲，羅孚一生傳奇，八十年代以間諜罪名，

曾被軟禁在北京十年，而他在本地新聞界立足多

年，主流傳媒都有紀念他的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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